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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审 计 厅
陕审函〔2024〕84号

对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778号建议的答复函

王浩公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审计工作风险提示应发尽发的建议》收悉。

我厅历来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收到您的提案后，立即组织政

策法规处、企业审计处等相关处室认真研究办理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依法对国有企业开展审计监督

省审计厅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对国有企业开展审计监督。执

法依据：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条“国家实行审计监督

制度。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，构建集中统一、全面

覆盖、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设立审计机关。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

的财政收支，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，以及

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，依照本

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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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五条“审计机关

依照审计法和本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职责、权限

和程序进行审计监督。审计机关依照有关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的

法律、法规，以及国家有关政策、标准、项目目标等方面的规定

进行审计评价，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

支行为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、处罚的决定。”

二、全面履行审计职责，揭示审计风险

省审计厅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

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“如

臂使指”“如影随形”“如雷贯耳”和“六个聚焦”的要求，立

足经济监督定位，聚焦审计主责主业，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，依

照法定职责、权限和程序行使审计监督权，确保党中央重大政策

措施部署到哪里、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、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、

公权力行使到哪里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，更好发挥审计监督

揭示风险的独特作用。2023 年我们紧盯风险防范化解，对陕西

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等 6户省属国有企业 2022年度资产负债损

益情况、省属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及资产负债损益情况、省属企业

投资情况开展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，重点揭示了国有企业贯彻执

行国资国企改革行动不到位、投资决策不科学、主业发展不聚焦、

风险意识不强、重投资轻监管、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。我厅依

法出具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等结论性文书，在审计报告中将国有

资产流失风险作为重点审计内容，对发现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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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计建议，依法要求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。

三、做好审计整改“下半篇文章”，化解审计风险

省审计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

重要指示批示。制定《陕西省审计厅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结果认定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规范审计整改分类和整改标准的认定，提高审

计整改工作质效；制定《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

制的实施意见》，建立完善全面整改、专项整改、重点督办相结

合的整改总体格局，一体推进揭示问题、规范管理、促进改革，

确保整改质量，深化标本兼治。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：一是省

委审计办、省审计厅将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纳入全面整

改审计范围，针对不同类型问题，按立行立改、分阶段整改、持

续整改分类提出整改要求，督促相关市县、部门和单位进行整改。

每年 3月，省审计厅向省委审计委员会、省政府报送上一年度审

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，并报经省委审计委员会、省政

府批准后，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审计整改情况专题报告（从今年起，

省人大将报告时间调整为 11月）。二是自 2022年起，省审计厅

每年组织开展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专项审计，核查审计署、省

审计厅审计查出的重大问题和尚未整改到位问题，以及省委巡视

反馈尚未整改到位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。三是将年度审计发现的

重大问题线索，按照管理职责和干部管理权限，分别移送省纪委

监委和相关主管部门，并及时跟进了解和督促移送事项的办理情

况。对拒不整改、推诿整改、敷衍整改、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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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。通过审计发现问题“上半篇文章”和整

改“下半篇文章”一体推进，揭示问题、规范管理、促进改革，

化解审计风险，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以及对国家审计工作的支持！

陕西省审计厅

2024年 7月 4日

（联系人：王晨 联系电话：87625544）

厅内分送：厅领导，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，存（2）。


	  厅内分送：厅领导，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，存（2）。

